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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輔導主管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公開選用教科用書，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選用教科用書，應以因應學習需要、提升教學效果及達成教學目標為目的，

本於民主參與、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選用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地方政府應輔導學校訂定前點選用規定；學校教科用書選用成員應包括各處、室

主任、組長、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任教各該科（領域）之教師及家長會代

表。 

擔任教科用書出版公司相關職務、諮詢委員或參與試用之人員，不得擔任前項選

用成員。但國家教育研究院首長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聘（派）之教科用書審定會委員，不在此限。 

四、地方政府輔導學校選用教科用書，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選用之教科用書（若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審定之領域），以國家教育研究

院審定，且審定執照未逾有效期間者為限。教科用書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

及其他相關物品，不得納入評選項目。 

  （二）明定選用版本順位。 

  （三）同一學年度同一領域，除語文領域外，應採用同一版本。同一學習階段，以

採同一版本為原則；未選用同一版本者，應考量學生學習之延續性及銜接必

要性。 

  （四）有特殊需求或依前款規定選用教科用書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並考量教材

銜接問題，編撰銜接教材及安排銜接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措施等，報所屬地

方政府備查。 

五、地方政府輔導學校選用教科用書之時間及程序如下： 

  （一）自每年五月一日起，始得開始選用，並至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開始選用日

一個月前，應公告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二）蒐集各領域經審定之教科用書，並於指定場所公開陳列。 

  （三）取得教科用書出版公司出具遵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

行為之規範說明之書面聲明。 

  （四）設計教科用書評選表，以利選用成員評選。 

  （五）選用成員選用過程及評選決議，應作成紀錄，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建檔保

存至少二十年。 

六、地方政府應輔導學校每學年度召開教科用書選用檢討會議，作為次學年度選用教

科用書之參考。 


